安全服务承诺协议

甲方：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化厂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及市交通运输行业管理部门、巨化集团公司的安全管理要求，为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工作方针，防范重大、特大恶性事故，明确安全服务责任，加强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管理，乙方向甲方作出如下承诺：
一、安全服务内容
（一）安全管理
乙方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工作方针，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上级部门关于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及文件精神，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严格遵守甲方的相关管理规定。
（二）公司资质
乙方所派运输单位已取得相应的运输资质，在营业范围内承担货物运输业务，并严格按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决定的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动。
（三）车辆安全管理
1. 道路货物运输车辆的安全和技术性能符合国家标准，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定期进行维护，确保车辆技术状况良好；罐式专用车辆的罐体经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
2. 危品运输车辆按规定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确保该装置及灭火器、阻火器、危险品标志标识、货物安全告示等设施设备良好有效。
3. 配备与运输的危险货物性质相适应的安全防护、环境保护和消防设施设备，作业人员必须熟练掌握其正确使用方法。
4. 配备有效的通讯工具。
5. 严禁使用报废、擅自改装、拼装、检测不合格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6. 已为承运的危险货物投保承运人责任险，并确保保险有效。
（四）人员管理
1. 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均经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考试合格，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其中从事剧毒化学品、爆炸品道路运输的相关人员，已取得注明“剧毒化学品运输”或“爆炸品运输”类别的从业资格证。
2. 运输企业已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统筹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五）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已建立健全以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1. 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部门负责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2. 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3.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
4.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
5. 从业人员、专用车辆、设备及停车场地安全管理制度；
6. 应急救援预案制度；
7. 安全生产作业规程；
8. 安全生产考核与奖惩制度；
9. 安全事故报告、统计与处理制度。
（六）其他相关要求
1. 提供给甲方的所有材料均真实、有效，若因材料失实、失效造成任何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并偿付甲方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
2. 车辆进入甲方的厂区装卸货物时，必须遵守其安全管理规定，按指定时间、路线、时速行驶及区域停放，不得擅自进入生产作业区域；严格遵守甲方或收货人的各项规章制度和作业流程，听从管理人员指挥；装卸作业时需有专人现场安全监护，严禁车辆随行人员自行开关、连接、动用甲方的工厂阀门、管线及设备。
3. 运输过程中若出现安全隐患、发生事故或危险品车辆、货物受损，立即抢救伤员，采取有效措施施救，控制危险源和事故现场，防止事故蔓延；在及时向公安、环保、安监等有关部门报警并通知投保保险公司的同时，做好自行施救及物品渗漏、外泄等抢救协作工作。
4. 进入甲方厂区区域内，必须严格遵守以下安全告知卡相关规定：
（1）运输车辆需确保车况良好，正确悬挂标志，槽车符合安全灌装条件，否则岗位人员有权拒绝灌装；
（2）严禁混装，灌装前需确保槽车干净，提供浙里办—浙运安—危运装卸货中前一次装载物料信息；若与本次灌装物料不同，需提供专业检测机构出具的清洗报告；首次灌装需提供专业检测机构出具的清洗报告；
（3）严禁发生满溢泄漏现象，若因车辆自身原因导致满溢泄漏或其他安全环保事件，由车辆所有人承担一切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
（4）运输车辆需提供安全告知卡并签字交由岗位人员，否则岗位人员不予灌装；
（5）严格执行巨化集团公司及各灌装区域对危化品车辆进厂作业的各项规定，如有违反，按相关规定接受处罚；
（6）严禁抽烟；
（7）防爆区域内严禁使用手机及非防爆设备；
（8）按规定穿戴劳动防护用品，不得穿短袖、短裤、拖鞋或赤脚进入；在槽车上方操作时需规范佩戴安全带；
（9）严禁动用甲方工厂生产装置设备设施；
（10）机动车辆未经许可不得进入生产区域；获准进入的车辆需戴好阻火器，严格按照指定路线限速行驶；
（11）未经许可禁止拍照、摄影；
（12）如遇有害气体泄漏，用湿毛巾或衣物捂住口鼻，逆风向撤离；若吸入有害气体严重，立即前往医院治疗；在厂区逗留期间发生突发事故，服从甲方人员指挥，迅速撤离危险区域；
（13）如遇酸、碱类腐蚀物质沾染皮肤，就近用清水冲洗沾染部位；情况严重的，立即前往医院治疗。
（14）车辆保险要求按规定：运输 1-8 类危险货物的车辆，每车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不低于 100 万元；运输第 9 类危险货物的车辆，每车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不低于 50 万元；以上各类运输危险货物的车辆，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不低于 40 万元。
（15）运输司机要自备安全帽。安全带，手套等个人防护措施。
（16）车辆罐装或卸装前提供浙里办—浙运安—危运装卸货中前一次装载物料信息和本次装载物料信息；

三、责任执行及措施
1. 承运期间若运输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乙方应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公安交警、运管、环保、安监、投保保险公司等有关部门报警、报案，由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2. 承运期内若因乙方责任发生各类事故，造成车辆、设备、货物等受损，或导致甲方停产、遭受损失的，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相应经济损失。
3. 货物运输期间若发生交通或其他各类事故，给甲方造成不良影响的，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事故责任和损失外，甲方有权按相关管理规定对乙方作出经济处理；若造成环境污染，由乙方承担相应环保责任，负责处理污染纠纷并承担赔偿损失费用。
4. 承运甲方货物期间，若发生各类事故，乙方应保护现场、及时抢救伤员并报警施救，且在事后三个工作日内书面报告甲方；若存在隐瞒不报、迟报、漏报情形，甲方根据情节给予乙方相应经济处理，并有权终止双方合作。
5. 本着“谁承运，谁负责”的原则，乙方在承运甲方货物期间（含在甲方区域内作业全过程、收货人区域内作业全过程），无论发生负全责、主责、同责、次责或无责的各类事故及损失，均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并负责事件处理；乙方因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或在运输途中被公安交警、道路稽查等部门查扣罚款的，由乙方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四、其他事项
1. 本承诺书有效期限自2026年2月5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2. 本承诺书一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作为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印章）：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化厂 承诺人（乙方）（印章）：

授权代理人（签字）：___________     授权代理人（签字）：__________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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